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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以外，还有公司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的参会资格均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

（一）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

根据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除可选择现

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外,还可以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 到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以及重复投票的处理

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网络投票平台行使

表决权（关联交易议案的关联股东除外，如有）。公司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可选择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任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网络投票的表决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票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权总数。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58 人，代表股份 77,747,225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11.4230％。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网络投票的公告、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

均合法有效。

五、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按《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由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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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表决结果，形成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并公布了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

1.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均为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载明

的议案，不存在现场会议提出的临时议案或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议案。

2.公司本次股东会监票人和计票人的身份、股东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行使、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六、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对现场投票结果及网络投票结果的合并统计，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

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表决结果：同意 312,812,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下同）的 98.7658%；反对 3,844,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38％；弃权 6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204％。议案表决通过。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2,518,31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下同）的 98.6729%；反对 3,292,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95％；弃权 9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

份的 0.2876％。议案表决通过。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关于拟变更会计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3,443,4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下同）的 98.9650 %；反对 2,823,2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14 ％；弃权 45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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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0.1437％。议案表决通过。

（四）《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2,599,46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下同）的 98.6985%；反对 3,919,04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74％；弃权 203,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641％。议案表决通过。

以上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进行了计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结论意见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接受中百集团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本次股东

会。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

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

人资 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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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公果权 合␀同权司股上总ઌ司法ǈ总人઀章和《司章程》的有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决结果合法有效。




